
 
 

   

 
 建議更新玩具及兒童產品的安全標準  

 
政府建議就《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》(第 424 章 ) (《條例》)

下的玩具和《條例》附表 2 所載列的數項兒童產品 (附表 2 產品 )，
採用相關標準檢定機構所發布的最新版本安全標準。本局現正諮

詢對建議的意見。  
 

2 .  《條例》訂明，任何人不得製造、進口或供應任何玩具或附

表 2 產品，除非該產品符合《條例》附表 1(適用於玩具 )或附表 2(適
用於附表 2 產品 )所指明的其中一套安全標準 (國際標準或主要經

濟體系採用的標準 )的全部適用規定。我們一直密切留意各項標準

有否修訂，確保適用於供應本港的產品的安全標準屬於最新有效

的版本。  
 

3 .  本局得悉，適用於玩具以及五類附表 2 產品的指明安全標

準，已經更新 /修訂如下：  
 

玩具標準  – 
 
(a)  國際標準發布了一個新分部，即 “ISO 8124-7:2015 Safety 

of  toys － Part  7 :  Requirements  and tes t  methods  for  
f inger  pain ts”；  
 

(b )  現 行 歐 洲 標 準 “BS EN 71-5:2013” 已 更 新 為 “BS EN 
71-5:2015”；  
 

( c)  歐 洲 標 準 發 布 了 一 個 新 分 部 ， 即 “BS EN 71-13:2014 
Safety of  Toys  －  Par t  13:  Olfactory board  games ,  
cosmet ic  k i t s  and gus ta t ive  games”；  以及  

 
(d )  現行歐洲標準 “BS EN 62115:2005+A11:2012” 已更新為

“BS EN 62115:2005+A12:2015”。  
 
 
附表 2 產品標準  – 
 
( a)  適用於家用雙格床的 現行 歐洲標準 “BS EN 747-1:2012”

已更新為 “BS EN 747-1:2012+A1:2015”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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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適用於家用雙格床的 現行 歐洲標準 “BS EN 747-2:2012”
已更新為 “BS EN 747-2:2012+A1:2015”；  
 

( c)  適用於家用兒童安全欄柵的 現行美 國材料 及試驗 學會 標

準 “ASTM F1004-13”  已更新為 “ASTM F1004-16b”；  
 

(d )  適用於家用兒童高腳椅及多種用途高腳椅的現行美國材

料 及試驗學 會標 準 “ASTM F404-14a”  已 更新為 “ASTM 
F404-16a”；  
 

( e)  適用於家用兒童高腳椅及多種用途高腳椅的現行國際標

準 “ISO 9221-1:1992” 已更新為 “ISO 9221-1:2015”；  
 

( f )  適用於家用兒童高腳椅及多種用途高腳椅的現行國際標

準 “ISO 9221-2:1992” 已更新為 “ISO 9221-2:2015”；  
 

(g )  適用於家用兒童遊戲圍欄的現行美國材料及試驗學會標

準 “ASTM F406-13” 已更新為 “ASTM F406-15”;  以及  
 

(h )  適用於兒童推車的現行美國材料及試驗學會標準 “ASTM 
F833-13b” 已更新為 “ASTM F833-15”。  
 

 
4 .   本文件附件載述了各項最新標準的主要修訂概要 註 。   

 
5 .  本局在二零一四年和二零一五年未有建議將歐洲標準發布的

一個新分部，即  “BS EN 71-13:2014 Safety of toys － Part 13: Olfactory 
board games, cosmetic kits and gustative games” 納入《條例》，以提供充裕

時間制訂相應的測試方法。  據了解，目前市場已可提供該標準的

測試服務，因此，本局建議於是次修訂工作將該新的分部納入《條

例》，使《條例》下的規管標準與主要經濟體系看齊。  
 
6 .  如對建議有任何意見，請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

前，以下列任何一種方式向本局提岀：  
 
 
郵遞： 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 

政府總部西翼 23 樓  

 
註
   附 件 僅 供 參 考 。 如 欲 了 解 詳 細 規 定 ， 請 參 閱 相 關 標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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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  工商及旅遊科  
  特別職務部  
 
傳真：  2869 4420 
 
電郵：  t cpso_s tandards_updates@cedb.gov.hk 
 
7 .   如對本文件有任何疑問，請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助理秘書長

(工商 )戴文添先生聯絡 (電話號碼： 2810 3235；傳真號碼： 2869 
4420；電郵地址： mt_dai@cedb .gov.hk )。  
 
8 .  向本局遞交意見書即表示同意本局可隨時以任何形式複製和

刊載所接獲的意見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，以及使用、編用或研究

發展所提出的任何建議，而無須向提出建議者徵求批准或作出致

謝。  
 
9 .   提出意見者的姓名、所屬機構的名稱及所提出的意見，可能

會載於本局網站，或在本局所發表的其他文件中提述。如不欲公

開姓名或所屬機構的名稱，請在提出意見時述明。隨意見書提交

的個人資料，只會用於與根據本諮詢文件所作諮詢直接有關的用

途。該等資料可能會轉交政府其他部門／機構作同一用途。如擬

查閱或更正意見書所載的個人資料，請聯絡本局行政助理王佩兒

女士 (電話號碼： 3655 5954；傳真號碼： 2869 4420；電郵地址：

ada_wong@cedb.gov.hk)。 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工商及旅遊科  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 
 
 
 
 

mailto:tcpso_standards_updates@cedb.gov.hk
mailto:mt_dai@cedb.gov.hk
mailto:ada_wong@cedb.gov.hk


   

附件  

《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》 (第 424 章 )  

修訂玩具和附表 2 產品的安全標準  

 

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玩具標準  

國際標準  

( i )  -  IS O  8 1 24 -7 :2 01 5  

( 2 01 5 年 1 0 月 )  

  “ IS O  81 24”  的新增部
分 ， 訂 明 手 指 繪 畫 顏 料

的 物 質 、 物 料 、 容 器 、

標 記 和 標 籤 規 定 。 此 部

分 不 適 用 於 臉 部 或 身 體

使用的顏料；  

  1  

    訂 定 參 考 規 範 、 詞 條 和

定義；  
  2 和 3  

    訂 明 手 指 繪 畫 顏 料 的 一

般 規 定 ， 以 及 手 指 繪 畫

顏 料 中 染 料 、 防 腐 劑 、

元 素 轉 移 和 雜 質 限 值 的

特定規定；  

  4 . 1 和 4 . 5  

  附件 A 至  
附件 E 

    訂 明 手 指 繪 畫 顏 料 中 有

關 味 道 和 氣 味 ， 以 及 酸

鹼值的規定；  

  4 . 6 和 7  

    訂 明 手 指 繪 畫 顏 料 中 黏

合 劑 、 顏 料 調 和 劑 、 保

濕 劑 和 表 面 活 化 劑 ， 以

及 N -亞硝胺的規定；  

  4 . 8 和 4 . 9  

  附件 F 

    訂 明 手 指 繪 畫 顏 料 的 容

器規定。  
  4 . 10  

  附件 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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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歐洲標準  

( i )  BS  E N  7 1-
5 :2 01 3  

BS  E N  7 1- 5 : 20 15  

( 2 01 5 年 9 月 )  

  從 本 部 分 的 範 圍 、 詞 條

和 定 義 、 規 定 和 測 試 方

法 中 ， 刪 除 “ 微 型 手 工

藝 製 作 套 組 提 供 的 陶 瓷

及搪瓷物料”；  

  1  

  3  

  先前的 5  

  先前的 11 .2  

  先前的  
附件 C 

     在表 1 刪除“含直鏈脂

肪醇 (C6 以上， C8 除外 )

的 鄰 苯 二 甲 酸 酯 及 其 酯

類混合物”；  

  5  

     在表 4 加入“聚乙烯吡

咯 烷 酮 均 聚 物 和 共 聚

物”，以及在表 7 加入
“ 丙 烯 酸 類 均 聚 物 和 共

聚 物 ” 、 “ 不 含 游 離 異

氰 酸 酯 基 團 及 芳 香 族 氨

基 化 合 物 之 親 水 性 聚 氨

酯 ” 、 “ 准 許 作 為 擬 接

觸 食 物 物 料 的 單 體 物 之

聚 合 物 和 共 聚 物 ” 、

“ 聚 乙 烯 均 聚 物 和 共 聚

物 ” 、 “ 聚 乙 烯 醇 ” 、

“ 糊 精 ” 和 “ 澱 粉 或 改

性澱粉”；  

 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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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     在 表 1 1 和 表 15 ， 以
“石油餾分 (攝氏 3 5 至
1 6 0  度 )” 和 “ 碳 氫 化 合

物 ， C9 -C1 6 ， 氫 化 處

理 ， 脫 芳 構 化 ” 取 代 化

學物質“石油餾分 (攝氏
6 0 至 140 度 )”和“石油
餾 分 ( 攝 氏 135 至

2 1 0  度 )”；  

  7  

     刪 除 有 關 “ 鄰 苯 二 甲 酸

酯”的理據。  
  附件 D 

( i i )   BS  E N  7 1-
1 3 : 20 14  

( 2 01 4 年 4 月 )  

  BS  EN  71 的新增部分，
訂 明 嗅 覺 板 玩 具 、 化 妝

用 具 套 裝 、 味 覺 玩 具 和

補 充 套 裝 ( “ 遊 戲 ” )的
物 質 和 混 合 物 規 定 。 本

部 分 亦 訂 明 玩 具 禁 止 使

用 的 致 敏 性 芳 香 物 質 ，

以 及 關 於 標 記 、 成 分 列

表 、 使 用 說 明 、 在 活 動

過 程 中 擬 使 用 的 設 備 和

使 用 高 度 易 燃 液 體 的 規

定；  

  1  

  訂 定 參 考 規 範 、 詞 條 和

定義；  
  2 和 3  

     訂 明 遊 戲 的 一 般 和 特 定

規 定 ， 當 中 涵 蓋 物 質 和

混 合 物 、 防 腐 劑 、 致 敏

性 芳 香 物 質 、 成 品 的 穩

定 性 ， 以 及 食 物 致 敏

物；  

  4  

  附件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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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     就遊戲中使用的設備 (包
括 容 器 和 玻 璃 器 皿 、 轉

移 液 體 和 護 眼 的 設 備 )  
訂明規定；  

  5  

  附件 B 

  附件 C 

     就 一 般 規 定 ， 試 劑 、 物

質 或 混 合 物 的 個 別 容 器

上 的 標 記 ， 食 物 致 敏

物 ， 以 及 使 用 玻 璃 容 器

訂明警告和標記規定；  

  6  

     訂 明 使 用 說 明 和 成 分 列

表 須 載 有 警 告 和 急 救 資

訊的規定。  

  7 和 8  

( i i i )  BS  E N 
6 2 11 5 :2 00 5
+ A 1 1:2 01 5  

BS  E N  
6 2 11 5 :2 00 5  
+ A 1 2:2 01 5  

( 2 01 5 年 1 月 )  

  加入附件 ZC，就產生電
磁 場 的 玩 具 作 出 規 定 ，

訂 明 含 有 可 產 生 電 磁 場

的 集 成 場 源 的 玩 具 ， 必

須 符 合 經 作 出 指 明 修 訂

的 E N 62 23 3 :2 008 的規
定；  

  附件 ZC 

     作 出 編 輯 行 文 上 的 改 動

和增訂新資料；  
  附件 ZZB 的

ZZB. 4、
1 6、 46 和
4 7  

     從 本 標 準 不 涵 蓋 的 物 品

清 單 中 刪 除 “ 個 人 保 護

裝 備 ， 包 括 泳 鏡 、 太 陽

眼 鏡 及 其 他 護 眼 用 具 ，

以 及 單 車 和 滑 板 頭

盔”；   

  1  

     作 出 編 輯 行 文 上 的 改

動；  
  7 . 5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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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     修 訂 用 以 評 估 電 子 電 路

的 故 障 情 況 的 規 定 ， 以

及 修 訂 含 有 集 成 場 源 的

玩具的規定。  

  9 . 8 . 2  

  2 0  

附表 2 產品標準  

家用雙格床  

( i )  歐洲標準  
BS  E N  7 47 -
1 :2 01 2  

歐洲標準  
BS  E N  7 47 -
1 :2 01 2 +A 1: 20 15  

( 2 01 5 年 6 月 )  

  修 訂 範 圍 ， 就 本 標 準 適

用 的 雙 格 床 和 高 床 加 入

量度規定；  

  1  

    更新參考規範；    2  

     修 訂 雙 格 床 和 高 床 的 定

義；  
  3 . 1 和 3 . 2  

     修 訂 關 於 可 觸 及 的 孔

洞 、 間 隙 或 開 口 的 規

定；  

  4 . 1 . 2 至
4 . 14  

     更新參照標準的名稱；    4 . 2 至 4 . 5  

     修訂使用說明；    5  

     修 訂 關 於 床 的 規 定 標

記 ， 包 括 文 字 或 象 徵 符

號。  

  6  

( i i )  歐洲標準  
BS EN 747-
2:2012 

歐洲標準  
BS  E N  7 47 -
2 :2 01 2 +A 1: 20 15  

( 2 01 5 年 6 月 )  

  更新參考規範；    2  

   修 訂 測 試 設 備 的 規 定 ，

加入 V 形或不規則形狀

開口的模板。  

  4 . 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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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     更 新 測 試 程 序 ， 包 括 關

於 孔 洞 、 間 隙 或 開 口 的

量 度 ， V 形 或 不 規 則 形

狀 的 孔 洞 、 間 隙 或 開

口 ， 床 架 向 上 或 向 下 的

靜 態 負 載 ， 床 架 耐 用 測

試，以及相關圖表。  

  5 . 3 和 5 . 4  

家用兒童安全欄柵  

( i )  美國材料及

試驗學會標

準  
ASTM 
F1004-13 

美國材料及試驗

學會標準  
A ST M F10 0 4-
1 6 b  

( 2 01 6 年 8 月 )  

  修訂參照文件及詞條；    2 和 3  

   修 訂 校 正 和 標 準 化 規

定；  
  4 . 5  

   修 訂 一 般 規 定 和 性 能 規

定；  
  5 和 6  

   修 訂 測 試 方 法 ， 包 括 測

試 夾 具 的 規 定 、 測 試 指

引 ， 以 及 不 同 機 制 的 各

項測試；  

  7  

     修 訂 標 記 和 標 籤 規 定 ，

以 及 說 明 書 ， 包 括 在 警

告 和 說 明 書 的 項 目 中 使

用的文字和符號。  

  8 和 9  

家用兒童高腳椅及多種用途高腳椅  

( i )  美國材料及

試驗學會標

準  
ASTM F404-
14a 

美國材料及試驗

學會標準  
A ST M F40 4 -1 6 a  

( 2 01 6 年 3 月 )  

  修訂範圍和詞條；    1 和 3  

   修 訂 產 品 性 能 規 定 ， 包

括 穩 定 度 、 繫 緊 系 統 、

被 動 胯 部 繫 緊 系 統 、 突

出部分和有關圖表；  

  6 . 5、 6 .8、
6 . 9 和 6 . 1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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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     修 訂 測 試 方 法 的 規 定 ，

包 括 穩 定 度 測 試 、 繫 緊

系 統 停 留 測 試 、 完 全 局

限 開 口 、 繫 帶 長 度 測 試

方法和突出部分評估；  

  7  

     修訂標籤和警告規定。    8  

( i i )  國際標準

ISO 9221-
1:1992 

國際標準  
IS O  9 2 21 -1 :2 01 5  

( 2 01 5 年 1 1 月 )  

  修訂範圍和參考規範；    1 和 2  

   修 訂 兒 童 高 腳 椅 的 定 義

和增訂新詞條和定義；  
  3  

     修 訂 物 料 和 結 構 的 規

定；  
  4 和 5  

     增訂穩定度的規訂；    6  

     修 訂 包 裝 和 產 品 資 訊 的

規 定 ， 當 中 包 括 標 記 、

警 告 、 使 用 說 明 和 補 充

資訊。  

  7 和 8  

( i i i )  國際標準
ISO 9221-
2:1992 

國際標準  
IS O  9 2 21 -2 :2 01 5  

( 2 01 5 年 1 1 月 )  

  修訂範圍和參考規範；    1 和 2  

   增訂詞條和定義；    3  

   增 訂 一 般 測 試 條 件 ， 包

括 初 步 準 備 、 檢 定 接 合

線 、 測 試 次 序 和 容 差 限

度；  

  4  

     修訂測試設備的規定；    5  

     修 訂 和 增 訂 新 測 試 程

序；  
  6  

     修訂測試報告的規定。   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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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家用兒童遊戲圍欄  

( i )  美國材料及

試驗學會標

準  
ASTM F406-
13 

美國材料及試驗

學會標準  
A ST M F40 6 -1 5  

( 2 01 5 年 1 2 月 )  

  增 訂 關 於 “ 懸 臂 式 配

件 ” 的 定 義 、 一 般 規 定

和測試規定；  

  3 . 1 . 4  

  5 . 15  

  8 . 26 .1 至
8 . 26 .3  

   就豁除方面增訂註釋；    5 . 16 .1  

   釐 清 測 試 方 法 中 穩 定 度

測試裝置的擺放位置；  
  8 . 17 .4  

     就 擬 用 作 兒 童 護 理 設 施

的 嬰 兒 床 訂 明 警 告 規

定。   

  9 . 4 . 2 . 11  

兒童推車  

( i )  美國材料及

試驗學會標

準  
ASTM F833-
13b 

美國材料及試驗

學會標準  
A ST M F83 3 -1 5  

( 2 01 5 年 1 2 月 )  

  在 詞 條 下 增 訂 “ 可 轉 換

汽 車 座 椅 ／ 嬰 兒 推

車 ” 、 “ 托 盤 ／ 扶 手 的

鎖 定 位 置 ” 、 “ 托 盤 ／

扶 手 的 停 止 位 置 ” 和

“論述”的定義；  

  3 . 1 . 5  

  3 . 1 . 24 至
3 . 1 . 25 .1  

     修 訂 性 能 規 定 ， 包 括 靜  
態 負 載 、 汽 車 座 椅 ／ 嬰

兒 推 車 產 品 及 間 接 保 護

／腿部開口；  

  6 . 2  

  6 . 6  

  6 . 8  

     修 訂 間 接 保 護 ／ 腿 部 開

口 的 測 試 方 法 ， 當 中 包

括 托 盤 ／ 扶 手 的 鎖 定 位

置 和 托 盤 ／ 扶 手 的 停 止

位置；  

  7 . 12  



  9 

 現訂標準  
最新標準  
(發布／  
生效日期 )  

主要修訂／備註  受影響的條文  

     就 配 備 可 拆 除 車 輪 前 叉

組 合 件 的 產 品 ， 以 及 供

跑 步 、 緩 跑 或 快 速 步 行

時 使 用 而 前 方 旋 轉 車 輪

可 以 鎖 定 的 三 輪 兒 童 推

車，修訂警告規定。  

  8 . 2 . 2 . 4 和
8 . 2 . 2 .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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